公 务 通 知
陕油教字〔2021〕33号

陕西石油普通教育管理移交中心

2021年度中心立项课题结题的通知
各中小学：
为贯彻落实中心年度工作会精神，发挥教育科研在“继往开来谋新篇，锚定提质增优；审时度势开新局，展现担当作为”中的重要作用，全面推动“提质增优”各项工作向高标准、高水平迈进，中心决定启动2021年度中心立项课题结题验收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.凡在中心立项、按计划在2021年完成的课题，或按计划在2021年以前完成的课题（因未通过验收而继续研究、申请延期结题等原因），均可申请结题。
二.申请结题的课题，学校教研室必须组织校内的评审验收。通过查阅课题研究资料、听课题负责人汇报、了解推广使用现状和前景等环节，从科学性、创新性、规范性、难易程度、应用价值、研究过程是否扎实、原始资料积累是否详实等方面，对每个课题进行综合评价，并就各课题组后续研究的设想是否可行、研究成果能否在一定范围内推广应运等方面进行认真评估。对研究过程不够扎实、成员分工不够明确、研究成果应用价值不高的课题，即使按计划到了结题时间，不允许在今年申请结题，可继续做好后续研究，申请延期结题。
三.对符合条件的课题，课题组填写《陕西石油普通教育管理移交中心课题成果鉴定申请书》和《陕西石油普通教育管理移交中心课题成果鉴定书》。有条件的学校，可将课题所有的资料装订成册。纸质版打印一份交中心教学指导室，电子版发至后面指定的邮箱。
四.截止时间：2021年9月30日。请学校通知到各课题负责人，中心课题结题一年一次，不接收逾期的结题申请。
联系人：柴仓库； 电话：86978195
电子邮箱：cck1225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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